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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廢塑膠進出口管制指引」
簡介

環境保護署
環保法規管理科

2020年10月30日

目的
• 修訂後的《巴塞爾公約》於2021年1月1日起加強

對廢塑膠越境轉移的規管
• 內地已於2018年底全面禁止進口廢塑膠
• 鄰近地區(如：馬來西亞、印尼等)亦已逐漸收緊廢

塑膠進口管制

2

必須加強廢塑膠進出口及轉口管制

避免廢塑膠在本港滯留、非法棄置或造成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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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當局網絡

3

• 各地主管當局已成立網絡，並就廢塑膠進出
口加強溝通及管制

• 環境保護署作為香港的主管當局，有責任採
取措施加强及優化香港的廢塑膠進出口管制
安排

• 香港亦有責任就本地的廢塑膠進出口事宜向
外地主管當局互相及時通報，加強監管廢塑
膠的越境轉移

《巴塞爾公約》修正案簡介

• 2021年1月1日起，除《巴塞爾公約》附件九條目
B3011內的單㇐類別未受污染廢塑膠註㇐，並以環
境無害化方式進行回收（例如：循環再造）外，
其餘廢塑膠均屬「受管制廢塑膠」。
• 在越境轉移「受管制廢塑膠」前必須先取得相

關出口國、進口國及各過境國的同意方可進行
• 締約國和非締約國之間亦不能進出口「受管制

廢塑膠」
• 相關規管將與越境轉移有害廢物㇐致

4

註㇐: 包括聚㇠烯(PE)、聚丙烯(PP)、聚苯㇠烯(PS) 、聚对苯二甲酸㇠二醇酯(PET)等

分類詳情可參考《巴塞爾公約》網頁http://www.basel.in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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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廢物處置條例》
進出口許可證管制

• 1996年起實施，管制所有廢物的進出口
• 可回收廢料(包括廢塑膠)的進出口須申領許可證，

除非該等廢料
1. 未受污染；及
2. 作再加工、循環再造、回收或再使用用途

5

註二: 根據《廢物處置條例》第20I(2)條及參考國家標準

《進口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環境保護控制標準 廢塑膠》

GB16487.12-2017而定
6

• 就廢塑膠而言，未受污染的清晰定義為：
• 清潔，以及夾雜物(包括其他種類的廢塑

膠、廢紙、廢木片、廢金屬、廢玻璃等）
含量不超過總重量0.5%註二

「未受污染」的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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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塑膠的再加工、循環再造、回收工序

7

屬於「環境無害化方式」的
「再加工、循環再造或回收工序」

1. 利用熱處理製成再生塑膠原料粒
2. 製造新的塑膠產品
3. 利用熱解、氣化或其他化學再循環技術，把廢塑膠

轉化為有用的石油化工/化工原料或其他有用的物質

廢塑膠的再加工、循環再造、回收工序

8

不屬於「環境無害化方式」的
「再加工、循環再造或回收工序」

1. 按種類分選廢塑膠
2. 切碎處理製成塑膠薄片
3. 再包裝
4. 壓打成包
5. 焚化
6. 堆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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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受管制廢塑膠」
圖例參考

9

10

❌混合不同種類的廢塑膠
（超過總重量0.5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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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❌ 夾雜物（如廢木、廢電線及廢印刷電路板等）
超過總重量0.5%的廢塑膠

12

❌不清潔，夾雜物含量（如沙泥、金屬）
超過總重量0.5%的廢塑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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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❌不屬《巴塞爾公約》附件九條目B3011內
的廢塑膠(如聚氯㇠烯(PVC))

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
圖例參考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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✔單㇐類別及未受污染的廢塑膠

16

✔單㇐類別及
未受污染的廢塑膠

✔在同㇐貨櫃內
以個別容器盛載的廢塑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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✔ 由聚㇠烯（PE）、聚丙烯（PP）和/或聚對苯二甲酸㇠二醇酯（PET）組成的飲品膠樽，
條件是：
• 其將以環境無害化方式單獨回收每種材料，
• 且未受污染及不含有其他種類廢物

✔ PET飲品膠樽

「受管制廢塑膠」
總體安排

18

• 任何人士在進出口「受管制廢塑膠」前，必
須向環保署申領相關的進出口許可證或同意
書；

• 如要經香港轉口「受管制廢塑膠」，則須事
先向環保署提交申報表及相關文件備案，以
便署方應出口國的要求，適時回應是否同意
有關過境安排



31/10/2020

10

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
總體安排

19

任何人士在進出口或在香港轉口「非受管制
廢塑膠」前，則必須事先向環保署提交申報
表及相關文件備案，以證明該等廢塑膠符合
免受《巴塞爾公約》及《廢物處置條例》進
出口許可證制度監管的條件，即

1. 未受污染，而且
2. 進出口的目的是為再加工、循環再造、

回收或再使用該等廢物

進口-「受管制廢塑膠」(1)

20

• 申領「受管制廢塑膠」進口許可證的手續
及需要提交的文件如下:
 填妥的申請表格[EPD-IE98 (Import)]及需與表格㇐

併遞交的申請資料；及

 出口地的出口許可證副本或同意書副本

• 進口商在每次廢塑膠裝運離開出口地前，
須依照獲發許可證或同意書的條款，就每
次裝運的「受管制廢塑膠」向環保署提交
許可證或同意書要求的文件備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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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-「受管制廢塑膠」(2)

21

• 進口許可證申請人須注意：基於《巴塞爾公約》
的原則，環保署只會向符合《廢物處置條例》要
求的廢物發出進口許可證。換言之:
 若擬進口的廢塑膠已受污染，例如混雜多種聚合物或夾雜其

他廢物，則難以在香港以合乎環境衞生的方式回收處理，亦
不能符合《廢物處置條例》第20A(4)(a)條簽發許可證的條件；
及

 若擬進口的廢塑膠並非在香港再加工、循環再造、回收或再
使用，則不具備《廢物處置條例》第20A(4)(c)條簽發進口許
可證的條件

22

廢物進口許可證申請表

網頁:

https://www.epd.gov.hk/epd/sites/
default/files/epd/english/environm
entinhk/waste/guide_ref/files/impo
rt_appn_form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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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-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(1)

23

• 任何有意進口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的進口商，必
須在每次廢塑膠裝運離開出口地前，向環保署提
交申報表及相關文件備案，以證明該等廢塑膠符
合免受《巴塞爾公約》及《廢物處置條例》進出
口許可證制度監管的條件

• 如果所提交的申報文件齊全，環保署便會提供參
考編號予進口商，以確認收到文件。惟該確認不
等同相關裝運已符合《廢物處置條例》，亦不免
除任何人士進口廢塑膠時，須遵守所有香港或相
關出口地法例的責任

24

申報表所需的文件
• 商業登記證副本

確認船務安排
• 船務提單或同等文件副本
• 裝箱單或同等文件副本

確認廢塑膠屬未受污染• 廢塑膠類別資料及照片
• 廢塑膠檢驗報告副本（如有）
• 香港循環再造設施的資料

確認廢塑膠會用作循環再造• 與香港循環再造設施簽訂的合約副本

• 香港循環再造設施的商業登記證副本

• 循環再造成品的資料和預期使用或銷
售出路。

確認成品有適當出路，不會滯留
在港

進口-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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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廢塑膠申報表

網頁:

https://www.epd.gov.hk/epd/sites/
default/files/epd/tc_chi/environme
ntinhk/waste/guide_ref/files/Decla
ration%20Form_Plastics%20Impor
t_v17_r4_efillable.pdf

進口廢塑膠-流程
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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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-「受管制廢塑膠」(1)

27

• 申領「受管制廢塑膠」出口許可證的手續
及需要提交的文件如下:
 填妥的申請表格[EPD-IE98 (Export)]及需與表格㇐

併遞交的申請資料；

 進口地的進口許可證副本或同意書副本; 及

 各相關過境地的同意書副本 (如適用) 

• 出口商在廢塑膠裝運離開香港前，須依照
獲發許可證或同意書的條款，就每次裝運
的「受管制廢塑膠」向環保署提交許可證
或同意書要求的文件備案

出口-「受管制廢塑膠」(2)

28

• 環保署會把文件交予進口地及過境地(如適
用)當局作適當跟進，例如查核有關資料內
容，盡量避免廢塑膠運至當地後被退運及
出口商被檢控的情況

• 所有擬出口的「受管制廢塑膠」，均必須
事先領有進口地及各相關過境地(如適用)
主管當局簽發的書面同意文件，環保署才
會按《廢物處置條例》的要求，考慮有關
的出口許可證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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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物出口許可證申請表

網頁:

https://www.epd.gov.hk/epd/sites/
default/files/epd/tc_chi/environme
ntinhk/waste/guide_ref/files/expor
t_appn_form.pdf

出口-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(1)

30

• 任何有意出口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的出口商，必須在每
次廢塑膠裝運離開出口地前，向環保署提交申報表及相
關文件備案，以證明該等廢塑膠符合免受《巴塞爾公約》
及《廢物處置條例》進出口許可證制度監管的條件

• 如果所提交的申報文件齊全，環保署便會提供參考編號
予出口商，以確認收到文件。惟該確認不等同相關裝運
已符合《廢物處置條例》，亦不免除任何人士出口廢塑
膠時，須遵守所有香港或相關出口地法例的責任

• 環保署會把上述文件交予進口地當局作適當跟進。如進
口地當局在廢塑膠裝運離開香港前，知會環保署拒絕該
批次廢塑膠進口，環保署便會盡快通知出口商切勿將有
關廢塑膠出口至當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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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-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(2)

31

申報表所需的文件
• 商業登記證副本
• 船務提單或同等文件副本 確認船務安排
• 裝箱單或同等文件副本

確認廢塑膠屬未受污染• 廢塑膠類別資料及照片
• 廢塑膠檢驗報告副本（如有）
• 進口地循環再造設施的資料

確認廢塑膠會用作循環再造• 與進口地循環再造設施簽訂的合約
副本

• 進口地的進口許可證副本或同意書
副本

確認廢塑膠不會被拒絕進口
• 其他有關海外主管當局要求的文件

（如有）

32

出口廢塑膠申報表

網頁:

https://www.epd.gov.hk/epd/sites/
default/files/epd/tc_chi/environme
ntinhk/waste/guide_ref/files/Decla
ration%20Form_Plastics%20Expor
t_v17_r4_efillable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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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廢塑膠流程

33

轉口-「受管制廢塑膠」

34

• 任何有意在香港轉口「受管制廢塑膠」的人士，並
不需要向環保署申請進口或出口許可證，但必須在
每次廢塑膠裝運離開出口地前，完成以下程序：
 取得相關出口地主管當局簽發的出口許可證或同意書 ;

 取得相關進口地主管當局簽發的進口許可證或同意書;及

 向環保署提交申報表及相關文件

• 「受管制廢塑膠」出口地主管當局在簽發相關出口
許可證或同意書前，會按《巴塞爾公約》的要求，
先向進口地及所有轉口地主管當局 (包括香港環保
署) 徵得過境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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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口-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

35

• 任何有意經香港轉口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的
人士，必須在每次廢塑膠裝運離開出口地前，
向環保署提交申報表及相關文件備案，以證
明該等廢塑膠符合免受《巴塞爾公約》進出
口事先同意制度監管及可轉運至進口地

• 環保署會把有關文件交予進口地當局作適當
跟進，例如查核有關資料內容，盡量避免廢
塑膠運至當地後才被退運的情況

轉口「受管制廢塑膠」及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(1)

36

• 如果所提交的申報文件齊全，環保署便會
提供參考編號予有關人士，以確認收到文
件。惟該確認不等同相關裝運已符合《廢
物處置條例》，亦不免除任何人士轉口廢
塑膠時，須遵守所有香港或相關進出口地
法例的責任

• 為確保在香港轉口的「受管制廢塑膠」及
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不會滯留香港或在香
港棄置，在任何情況之下，不可在香港篩
選、轉櫃或併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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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表所需的文件
• 商業登記證副本
• 船務提單或同等文件副本- 必須在同㇐提單

涵蓋由出口地至進口地的裝運
確認船務安排

• 裝箱單或同等文件副本
確認廢塑膠狀況• 廢塑膠類別資料及照片

• 廢塑膠檢驗報告副本（如有）
• 進口地循環再造設施的資料(適用於轉口

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) 確認廢塑膠會用作循環再
造• 與進口地循環再造設施簽訂的合約副本 (適

用於轉口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)
• 出口地的出口許可證副本或同意書副本(適

用於轉口「受管制廢塑膠」) 確認廢塑膠符合《巴塞爾
公約》要求及不會被拒絕
進口• 進口地的進口許可證副本或同意書副本

• 其他有關海外主管當局要求的文件（如有）

轉口「受管制廢塑膠」及「非受管制廢塑膠」(2)

38

轉口廢塑膠申報表

網頁:

https://www.epd.gov.hk/epd/sites/
default/files/epd/tc_chi/environme
ntinhk/waste/guide_ref/files/Decla
ration%20Form_Plastics%20Reexp
ort_v17_r4_efillable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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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口廢塑膠-流程

39

《巴塞爾公約》主管當局網絡

• 如需要聯絡外地《巴塞爾公約》主管當局
者註三，可參考《巴塞爾公約》秘書處網
址上提供的官方聯絡方法
http://www.basel.int/Countries/
CountryContacts/tabid/1342/
Default.aspx

40

註三: 根據《巴塞爾公約》第６條第1款的規定，出口
國應將廢塑膠任何擬議的越境轉移書面通知或
要求產生者或出口者通過出口國主管當局的渠
道以書面通知有關國家的主管當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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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交許可證申請表及申報表

• 填妥的許可證申請表或申報表(包括其他文
件)，可以電郵提交至:

wasteimportandexport@epd.gov.hk

41

廢塑膠進出口管制
執法

• 環保署會繼續與香港海關按風險評估及情報抽查進
口、出口及轉口貨櫃

• 按情報巡查本地可疑回收設施，偵查及堵截非法出
口的廢塑膠

• 與海外主管當局合作，適時互相通報，以及管制廢
塑膠的跨境移運

• 違法者會被檢控：
• 使用虛假文件者；或
• 違反《廢物處置條例》者

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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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塑膠進出口管制
查詢

電話: (852) 2835 2311
傳真: (852) 2305 0453
電郵: wasteimportandexport@epd.gov.hk
網頁:

43

https://www.epd.gov.hk/epd
/tc_chi/environmentinhk/wa
ste/guide_ref/guide_wiec_tc
s6.html


